
黔商院实教发〔2025〕52 号

各教学院部：

为加强实践教学规范化建设，提高实践教学质量，实践教

学中心将开展期初教学检查，现将本次检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

2025 年 8 月 26 日—2025 年 9 月 18 日，其中 9 月 17-18

日为实践教学中心抽查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25261 学期教师教学资料准备（包括：实践教学大

纲、实践教学指导书/教材、教师授课进度计划、实践教案、

教学课件、教师教学日志等）。

（二）24252 学期实践课程规范化材料存档情况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

以各教学院部自查和学校抽查的方式进行。

四、检查要求

（一）各教学院部要高度重视期初实践教学检查工作，制

定期初教学检查工作计划，精心组织，全覆盖所有检查内容，

对 2024-2025 学年第二学期实践教学规范化材料存档情况进行

自查，对 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文件准备情况进行自查，

提高教学文件质量。

（二）相关教学文件根据《黔商院教发〔2021〕118 号关

于发布 2021 版教学文件格式的通知》要求进行编制。

（三）请各教学院部做好自查工作，并于 9 月 16 日下午 3

点前将两学期自查登记表签字盖章提交到尚能楼 4A402 办公室。

实践教学中心将于 9 月 17-18 日联合教学督导按照下表安排对

教学院部期初教学情况进行检查。

检查安排：

检查时间 学院

17 日 9：00-10:30 会计学院

17 日 10:30-12:00 工商管理学院

17 日 14:00-15:30 数字经济与金融学院

18 日 9:00-10:30 文化旅游学院

18 日 10：30-12:00 大数据与智能工程学院



附件：

1.贵州商学院实验教学资料自查登记表

2.贵州商学院实习教学资料自查登记表

实践教学中心

2025 年 8 月 25 日


